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　【加修學分申請表】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□學士班  

□碩士班  □轉學生
□碩專班  □雙修生
□博士班
	學號
	
	系所

組別
	
	電話

手機
	

	
	學程

編號
	
	姓名
	
	
	

	前一學期學程課程修課紀錄（請附成績單）

	序號
	課程
	學分
	成績
	序號
	課程
	學分
	成績

	1
	
	
	
	6
	
	
	

	2
	
	
	
	7
	
	
	

	3
	
	
	
	8
	
	
	

	4
	
	
	
	9
	
	
	

	5
	
	
	
	10
	
	
	

	超修原因：

	本學期擬修習教育學程課程
	教育學程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8學分（A）

	序號
	課程
	學分
	原 系 所：         學分（B）
教育學程：         學分（C）

加修後總學分數：         學分（B＋C）
申請加修學分數：         學分（C—A）
申請人簽章：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審  核： 同意加修           學分

	7
	
	
	

	8
	
	
	承辦人簽章
	主任簽章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
注意：
一、依據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十條規定：「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至少修習兩年(以學期計至少四學期)，且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學分事實，且不包括寒、暑假)。」
二、擬修課學分總數(含教育學程學分數)，如超過每學期應修上限，需於學校規定時間內辦理超修申請。

(一)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不得多於廿五學分。
(二)碩士班、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不得多於十五學分。
(三)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每學期不得多於十二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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